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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678

证券简称：火炬电子 公告编号：

2020-037

债券代码：

113582

债券简称：火炬转债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0年6月23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

以现场结合通讯的形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蔡明通先生召集。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人，公

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结果为通过。

2、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结

果为通过。

3、审议《关于向关联人续租厂房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蔡明通、蔡劲军回避表决，结果为通过。

4、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组织结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结果为通过。

5、审议《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结果为通过。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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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0年6月23日在公司办公楼三楼

会议室召开。 应参与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曾小力先生主持，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规定，没有

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审议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结果为通过。

2、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立亚新材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

效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审议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结果为通过。

3、审议《关于向关联人续租厂房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结果为通过。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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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93,633,816.25元，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六个月内进行置换的

规定。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587号”文核准，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600万张，每张面值为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6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8,972,452.83元（不含

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91,027,547.17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6月2日全部到账。 经容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验证，并出具“容诚验字[2020]361Z0045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荐

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二、 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小体积薄介质层陶瓷电容器高技术产业化项目 55,486.44 44,675.73

2 补充流动资金 15,324.27 15,324.27

合 计 70,810.71 60,000.00

本次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上述项目，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

前，公司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为顺利推进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的实施，在此次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根据项目进展的实际情况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了募投项目。 截至2020年6月9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的实际投资金额为104,870,198.22元，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实

际金额

拟置换金额

1

小体积薄介质层陶瓷电容器

高技术产业化项目

446,757,300.00 104,870,198.22 92,887,778.52

四、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8,972,452.83元（不含税），其中由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直接从募集资

金中扣除的承销及保荐费人民币7,000,000.00元，剩余发行费用人民币1,972,452.83元。 截至2020年6月9日止，公司已用

自筹资金支付的发行费用为人民币746,037.73元。

五、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

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93,633,816.25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发表了意见。 公

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

进行，并且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符合监管的要求。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证报告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专项说明》

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火炬电

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以及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事项

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鉴证报告，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2013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以及预先

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三)�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本次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用途和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2）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且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专项鉴证报告，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核查意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监管要求。 公司已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规定，没有与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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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现金管理受托方：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

●现金管理额度：最高额度不超过5.18亿元，可循环滚动使用

●现金管理产品名称：现金管理（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品；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等）

●现金管理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履行的审议程序：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399号” 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4,666,380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69.99元。 截至2016年8月22日，公司共募集资金102,649.99万元，扣除发行费用1,647.00万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01,002.99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致同验字（2016）第350ZA0062号《验资报

告》。

（二） 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587号” 文核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600万张，每张面值为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6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8,972,452.83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91,027,

547.17元。

上述发行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6月2日全部到账，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验证，并出具“容诚验字

[2020]361Z0045号”《验资报告》。

二、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鉴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周期，根据建设进度，现阶段募集资金在短期内出现部分闲置的情况。 为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情况如下：

1、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及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公司及子

公司福建立亚新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亚新材”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2、资金来源

公司用于现金管理的资金为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3、投资额度

公司及子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5.18亿元（其中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4.38亿元，立亚新材拟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不超过0.8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决议有效期内该资金额度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4、投资产品品种

现金管理的投资品种为银行或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 保本型的期限在一年以内的理财产

品；定期存款的定期利率不低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结构性存款为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5、决议有效期

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6、实施方式

上述现金管理事项在投资限额内授权公司总经理或者指定人员组织实施， 立亚新材现金管理事项报执行董事审批后

实施。

7、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及时披露

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8、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及子公司与银行、理财产品发行主体不得存在关联关系。

三、 公司对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在上述额度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以及购买标的为期限在一年以内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风险可控。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理财产品购买事宜

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理财资金安全。 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负责对理财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财务部必须建立台账，对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以及购买的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

账务核算工作。

5、实行岗位分离操作：投资业务的审批、资金入账及划出、买卖（申购、赎回）岗位分离。

6、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现金管理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四、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是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经营及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 风险提示

公司现金管理产品为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属于保本的低风险型产品，但金融市

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现金管理受到市场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因素从而影响预期收

益。

六、 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1、决策程序的履行

2020年6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2、监事会出具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立亚新材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

效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能充分发挥资金价值，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我

们一致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4、保荐机构意见

（1）火炬电子及子公司立亚新材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定期存款以及结构性存款的事项

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2）火炬电子及子公司立亚新材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定期存款以及结构性存款的事项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3）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定期存款以及结构性存款，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

正常进行，并且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保荐机构同意火炬电子及子公司立亚新材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定期存款以及结构性存

款的事项。

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无使用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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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关联人续租厂房之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交易内容：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拟向福建省南安华源电镀集控区投资有限公司续租位于南安市华源电镀

集控区的厂房，该厂房系公司关联方蔡明通先生委托其租赁；

●公司过去12个月与蔡明通先生进行同类交易累计次数1次，金额124万；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2017年6月向福建省南安华源电镀集控区投资有限公司租赁位于南安市水头镇上林村南安

市华源电镀集控区的厂房，该厂房系公司关联方蔡明通先生委托其租赁，目前租赁期限即将届满，公司拟续租该厂房，租赁

面积共计1,293平方米，租赁期限：三年，年租金124万元，每年支付一次。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3,000万

元以上，且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蔡明通先生持有本公司36.78%的股份，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条的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蔡明通，男，中国，高级工程师。住所为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温陵南路。近三年任本公司董事长、泉州市永元物流发展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厦门汇贤至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续租的资产为蔡明通先生所有的位于南安市电镀集控区的区域厂房。该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

让的情况，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被采取查封或者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况。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参照市场价格，双方协商确定。

（三）交易方式

为了便于日常管理，蔡明通先生将继续授权委托福建省南安华源电镀集控区投资有限公司将上述厂房租赁予公司。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租赁期限：租赁期为三年。

租金支付方式：年租金124万元人民币,每季度支付一次。

租赁面积：位于南安市电镀集控区厂房共计面积1,293平方米，年租金合计124万元。

其他费用及支付方式：电费由公司向当地电力局缴纳；水费及物业费直接由公司向集控区财务处缴纳；租赁期间因该

厂房租赁所产生一切税费由蔡明通先生负责承担。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基于公司日常生产所需并确保经营的延续性，公司拟续租上述厂房用于为本公司电容器生产提供电镀服务。公司依照

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本次交易的租赁价格进行估价，并考虑租赁资产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面积与功能结构等因素适当

调整，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未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权益。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该关

联交易在表决时，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未回避表决的董事包括独立董事的表决结果为全票通过。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已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向关联人续租厂房之关联交易的议案》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

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材料，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交易价格公允且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续租实质为公司向关联人蔡明通先生租赁厂房，符合公司业务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厂房租赁的定价政策是以房屋所在地的市场租赁价格为基础，并经双方协商

后确定。 所涉及的价格客观公允，交易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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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公司组织结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公司组织结构的议案》。

为进一步理顺组织治理结构，深化职能机构的建立与完善，确保公司稳定、高效运行，现对公司组织结构进行调整，增

设“市场中心、知识产权与政策研究中心及法律风控部” ，撤销“项目管理中心”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组织结构调整后

的具体实施及进一步细化等相关事宜。

本次调整后的公司组织结构图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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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总经理提名，聘任吴俊苗先生、蔡澍炜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中所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也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吴俊苗先生，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出生，本科，2005年参加工作，曾任泉州市恒康医疗包装

有限公司总经理、厦门慧邦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战略投资总监、广州天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开京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蔡澍炜先生，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出生，学历本科；1994年参加工作，历任公司技术质量经

理、质量中心质量总监；曾获得泉州市高层次人才称号；现任钽电事业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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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6月23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6月23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0年6月23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0年6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朱启昕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6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

919,826,20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349%。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47,510,79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3.466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6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2,315,41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8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4,676,30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62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360,89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1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3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2,315,412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88%。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关于对一汽财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63,818,456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58,046,466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0.9556%；反对1,630,62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

份的2.5551%；弃权4,141,36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6.4893%。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58,046,4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556%；反对1,630,

6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551%；弃权4,141,36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4893%。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二）审议《关于与一汽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74,676,306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73,025,98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7.7900%；反对1,650,32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

份的2.21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73,025,9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900%；反对1,650,

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三）审议《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3.1关于选举张国华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903,719,6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5891%。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58,569,7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4315%。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3.2关于选举柳长庆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903,719,6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5891%。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58,569,7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4315%。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张凯律师、安逸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800

证券简称：一汽解放 公告编号：

2020-062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20年6月17日以书

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0年6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9人。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放弃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1、该议案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2、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3、由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和一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

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放弃本次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在此项议

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胡汉杰先生、朱启昕先生、张国华先生、柳长庆先生、杨虓先生和张志新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4、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和发表独立意见： 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5、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放弃参股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800

证券简称：一汽解放 公告编号：

2020-063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20年6月17日以书

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监事送达。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0年6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5人。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的情况

《关于放弃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1、该议案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2、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3、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放弃鑫安保险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是综合考虑了当前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战略等，可以

集中精力和资源专注公司主业的经营发展，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

的合法权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800

证券简称：一汽解放 公告编号：

2020-064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

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安保险” ）为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一汽解

放” ）参股公司，目前鑫安保险注册资本为100,000万元，公司持有鑫安保险17.5%股权。 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一汽” ）下属公司一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一汽夏利” ）分别持有鑫安保险20%、17.5%股权，本公司关联方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鑫安保险17.5%股权，其他股东共持有10%股权。

一汽夏利于2020年6月18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重大资产出售方案，一汽夏利拟将鑫安保险17.5%股权置出至一汽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资产” ）。 公司同意放弃上述事项的优先购买权。

2、一汽夏利拟将鑫安保险17.5%股权置出至一汽资产，一汽资产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一汽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一汽资产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放弃本次鑫安保险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2020年6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优先购买权的议案》，关联董事胡汉杰先生、朱启昕先生、张国华先生、柳长庆先生、杨虓先生和张志新先生回避表决。 独

立董事已就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4、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5、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制度的规定，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鑫安保险股权转让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一汽夏利

企业名称：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天津市西青区京福公路578号一区

法定代表人：雷平

注册资本：159,517.402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103071899G

经营范围：轿车、汽车发动机、汽车零部件、内燃机配件的制造及其售后服务；动力电池生产与销售；汽车电器、汽车装

具、汽车水箱、汽车收录机制造、加工；钣金件、冲压件加工、修理；汽车配件、橡胶件、五金工具、化工产品（危险品及易制毒

品除外）、日用百货、轮胎、电工器材零售兼批发；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储存）；房屋租赁、劳务服务（不含涉外劳务）；机

电设备租赁、汽车租赁；车用燃气气瓶安装（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门许可后经营）；高科技产品的开发、研制及生产；普

通货运；商业的批发及零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自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

备、零部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

务；品牌汽车（夏利、威姿、威乐、威志、骏派）销售；汽车配件、汽车装具批发、零售；与汽车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商务

信息咨询。（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股份” ）持有一汽夏利47.73%股份

历史沿革：一汽夏利成立于1997年8月，1999年7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最近一年财务指标： 一汽夏利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42,907.28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8,052.14万

元，2019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38,672.86万元。

关联关系：一汽夏利为公司控股股东一汽股份控制的企业

目前一汽夏利不存在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二）一汽资产

企业名称：一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街1951号

法定代表人：全华强

注册资本：51,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6616174118

经营范围：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内部资产经营；产权经纪和实业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受托发放

贷款、 代客理财、 融资担保等金融服务业务， 严禁非法集资等需前置审批业务； 不得从事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

金）；建筑物、构筑物及设备的拆除（不含爆破）、装卸、搬运和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易制毒危险化学品的运输和仓储及

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中国一汽持有一汽资产100%股权

历史沿革：一汽资产成立于2007年7月

最近一年财务指标：一汽资产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30,576.74万元，净利润为18,617.18万元，2019年末净资产为233,

599.42万元。

关联关系：一汽资产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一汽下属全资子公司

目前一汽资产不存在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鑫安保险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态大街3688号

法定代表人：张影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593383034M

经营范围：各种机动车辆保险业务；与机动车辆保险有关的其他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

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在许可证有效期内从事

经营）

（二）鑫安保险的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4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07,681.06 282,454.46

负债总额 185,342.93 166,580.91

净资产 122,338.13 115,873.55

项目 2020年1-4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20,867.76 41,082.78

营业成本 13,084.19 36,401.73

利润总额 7,784.73 14,426.63

营业利润 7,783.57 14,409.27

净利润 5,973.78 11,012.72

注：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三）鑫安保险股权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

元）

股权比例

（%）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

1 一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0,000.00 20.00 一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0,000.00 20.00

2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7,500.00 17.50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7,500.00 17.50

3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

17,500.00 17.50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

17,500.00 17.50

4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17,500.00 17.50

一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

17,500.00 17.50

5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

17,500.00 17.50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

17,500.00 17.50

6

吉林省华阳集团有限公

司

3,250.00 3.25

吉林省华阳集团有限公

司

3,250.00 3.25

7

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250.00 2.25

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250.00 2.25

8

辽宁惠华新业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

2,250.00 2.25

辽宁惠华新业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

2,250.00 2.25

9

北京联拓奥通汽车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2,250.00 2.25

北京联拓奥通汽车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2,250.00 2.25

合计 100,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00 100.00

（四）目前鑫安保险不存在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四、本次鑫安保险股权转让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以2019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鑫安保险100%股权评估价值为

125,536.85万元，一汽夏利持有的鑫安保险17.5%股权评估价值为21,968.95万元。

一汽夏利拟出售资产交易价格参考一汽夏利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拟出售资产整体评估值协商确定。

五、公司放弃本次鑫安保险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的情况和影响

公司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事宜是综合且审慎考虑自身的情况、经营规划等内容而作出的，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专注主

业的经营发展，紧抓商用车发展的机遇，集中资源丰富公司技术储备，进一步提升研发能力和产品竞争力。 同时，本事项不

会影响公司当前对鑫安保险的持股比例，不会对公司资产、负债或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六、2020年初至2020年5月31日与鑫安保险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

截至2020年5月31日，公司与鑫安保险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1,494.80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公司本次放弃鑫安保险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事宜，符合发展战略需要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关于放弃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结果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放弃鑫安保险股权转让优

先购买权事宜有利于鑫安保险开拓市场，提高盈利能力。符合一汽解放自身实际情况，集中精力专注主业的经营发展，并且

不会导致公司持有鑫安保险股权比例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与鑫安保险的关联关系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资产、负债或

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放弃参股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一汽解放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

已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上述事项履行了相应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独立财务顾问对一汽解放对放弃参股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

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董事意见；

4、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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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20年6月16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0年6月23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举行，公司9名董事全部参与了本

次会议，全体监事及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召开及决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孙伟亮先生担任总

经理助理职务、聘任吴光辉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刘运国先生、王咏梅女士、谢家伟女士就以上管理人员的聘任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在本次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过程中，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时，经我们审阅相关人员的个人简历及相关资料，认为

孙伟亮先生、吴光辉先生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聘任人员具备

了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未发现有《公司法》第147� 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以及被证券交易所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

况。 我们同意董事会聘任以上管理人员的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孙伟亮，1982年生，2005年7月毕业于南开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2004年至2009年

任中海地产北京公司人力副经理；2009年至2015年任大连万达集团人力资源中心综合主

任；2015年至2019年10月任碧桂园集团人力资源中心总助兼集团招聘部总经理；2019年

11月至2020年3月任花样年地产集团人力资源部门总经理、 花样年控股集团资深总监；现

任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兼人力资源中心总经理。

吴光辉，2006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 获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管理学士学位、法

学双专业毕业证。 2006年至2011年任职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广州分所，从事专业审

计工作，2009年起任广州分所审计部审计助理经理。2011年11月至今先后担任本公司财务

分析经理、财务助理总监，2014年10月30日至2020年6月任本公司监事，现任本公司财务管

理中心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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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7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

2

71

－

2

2

72

2

2

72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18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香江控股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30）。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395,781,42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06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27,517,355.408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

2

71

－

2

2

72

2

2

72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

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

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经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金

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香江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和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

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

算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36元；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03元；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7元。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

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603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本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

币0.0603元。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

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03元。

（5）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纳税要求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

东，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本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67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香江控股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34821006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A

股证券代码：

601336A

股 证券简称：新华保险 公告编号：临

2020-027

号

H

股证券代码：

01336 H

股 证券简称：新华保险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12号新华保险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43,173,26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387,288,08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55,885,1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87905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4.47082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1.4082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或“会议” ）由本公司董

事会召集，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公司董事长刘浩凌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中国法律、法规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12人，董事Edouard� SCHMID先生和马耀添先生因其他公务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7,222,989 99.995307 8,200 0.000592 56,899 0.004101

H股 355,003,780 99.983102 0 0.000000 60,000 0.016898

普通股合计： 1,742,226,769 99.992820 8,200 0.000471 116,899 0.006709

2、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7,222,989 99.995307 8,200 0.000592 56,899 0.004101

H股 355,003,280 99.983102 0 0.000000 60,000 0.016898

普通股合计： 1,742,226,269 99.992820 8,200 0.000471 116,899 0.006709

3、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7,222,989 99.995307 8,200 0.000592 56,899 0.004101

H股 355,003,280 99.983102 0 0.000000 60,000 0.016898

普通股合计： 1,742,226,269 99.992820 8,200 0.000471 116,899 0.006709

4、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7,222,989 99.995307 8,200 0.000592 56,899 0.004101

H股 355,003,280 99.983102 0 0.000000 60,000 0.016898

普通股合计： 1,742,226,269 99.992820 8,200 0.000471 116,899 0.006709

5、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7,279,688 99.999395 8,400 0.000605 0 0.000000

H股 355,820,080 99.983140 0 0.000000 60,000 0.016860

普通股合计： 1,743,099,768 99.996076 8,400 0.000482 60,000 0.003442

6、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董事尽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7,222,789 99.995293 8,400 0.000606 56,899 0.004101

H股 355,003,280 99.983102 0 0.000000 60,000 0.016898

普通股合计： 1,742,226,069 99.992809 8,400 0.000482 116,899 0.006709

7、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7,222,789 99.995293 8,400 0.000606 56,899 0.004101

H股 355,003,280 99.983102 0 0.000000 60,000 0.016898

普通股合计： 1,742,226,069 99.992809 8,400 0.000482 116,899 0.006709

8、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7,279,688 99.999395 8,400 0.000605 0 0.000000

H股 355,751,180 99.963780 68,900 0.019360 60,000 0.016860

普通股合计： 1,743,030,868 99.992124 77,300 0.004434 60,000 0.003442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3,344,767 98.994922 13,943,321 1.005078 0 0.000000

H股 324,305,532 91.127756 31,514,548 8.855384 60,000 0.016860

普通股合计： 1,697,650,299 97.388785 45,457,869 2.607773 60,000 0.003442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7,279,888 99.999409 8,200 0.000591 0 0.000000

H股 355,820,080 99.981708 0 0.000000 65,100 0.018292

普通股合计： 1,743,099,968 99.995795 8,200 0.000470 65,100 0.003735

11、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一般性授权发行新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7,399,989 98.566405 19,888,099 1.433595 0 0.000000

H股 243,460,648 68.410867 112,316,832 31.560303 102,600 0.028830

普通股合计： 1,610,860,637 92.409939 132,204,931 7.584175 102,600 0.005886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5,378,653 99.141531 11,909,435 0.858469 0 0.000000

H股 227,620,298 63.959831 128,199,782 36.023309 60,000 0.016860

普通股合计： 1,602,998,951 91.958939 140,109,217 8.037619 60,000 0.003442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4,254,216 99.781309 3,033,872 0.218691 0 0.000000

H股 322,737,916 90.687266 33,082,164 9.295874 60,000 0.016860

普通股合计： 1,706,992,132 97.924696 36,116,036 2.071862 60,000 0.003442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7,033,918 99.260848 10,254,170 0.739152 0 0.000000

H股 250,232,888 70.313823 105,587,192 29.669317 60,000 0.016860

普通股合计： 1,627,266,806 93.351108 115,841,362 6.645450 60,000 0.003442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7,279,888 99.999409 8,200 0.000591 0 0.000000

H股 355,820,080 99.983140 0 0.000000 60,000 0.016860

普通股合计： 1,743,099,968 99.996088 8,200 0.000470 60,000 0.003442

(二)A股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354,693,11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32,586,573 99.9742 8,400 0.0258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24,834,468 99.9661 8,400 0.0339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7,752,10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19年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32,586,573 99.974229 8,400 0.025771 0 0.0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1至10项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 第11至15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5项议案。

4、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19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刚、杨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以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3日


